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人民币债券业务统一协 

议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保险公司资

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 号：关联交易》及相关规定，现将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健康险”）与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公

司”）签订人民币债券业务统一协议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

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保险公司与其关联方之 

间的长期、持续关联交易，可以制定统一的交易协议，按照 

本办法规定审查通过后执行。协议内的单笔交易可以不再进 

行关联交易审查。” 

鉴于平安健康险与关联方公司的人民币债券业务属于

日常业务，交易频繁，且具有长期、持续性的特点，为确保 



交易的时效性，经过双方共同协商，就彼此间的人民币债券 

业务达成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的任意一天，平安健康险与 

关联方公司的人民币债券业务日交易峰值如下表（单位：亿 

元）： 

中国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公司名单 
债券现券 回购 

日交易峰值 日交易峰值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3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 40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 30 

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 20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 2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40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 2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 20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平安健康险与关联方公司开展的人民币债

券业务，包括债券现券交易和回购交易，债券现券交易是指 

已确知交易对手的债券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债券投标、 

分销和上证所固定收益平台债券买入、卖出，以及银行间市 

场债券投标、分销、买入、卖出等交易类型，回购交易包含 

质押式正/逆回购、买断式正/逆回购等交易类型。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平安健康险控股股

东,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均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平安”，“公司”，“集团”）于1988 年诞生于深圳蛇口，

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

行、投资三大主营业务为一体、传统金融与非传统金融并行

发展的个人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之一。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

主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公司，总部设于深圳。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 年，是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重要成员。从规模 

保费来衡量，是目前国内第二大寿险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长期以来经营和发展的基础，26 年来，平安产险业务规模

逐年攀升，业务发展稳健。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平安集团旗下的专

业健康保险公司，2005 年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设立，总部设在上海。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 年5 月，注册 

资本金人民币5 亿元，公司位于上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原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完成两行 

整合并更名而来，是中国内地首家向公众发行股票并公开上 

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于深圳。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旗下重要成员，凭借平安集团雄厚的资金、品牌和客 

户优势，秉承"稳中思变，务实创新"的经营理念，公司建立 

了完善的合规和风险控制体系，各项业务均保持稳健增长， 

成为全国综合性主流券商之一。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具体以单笔人民币债券业务合 

同的约定为准。 

（二）定价依据。 

各交易当日市场公允价格水平/利率。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本协议为统一协议，协议内单笔人民币债券业务交易价 

格根据实际合同约定执行。 



（二）交易结算方式。 

本协议为统一协议，协议内单笔人民币债券业务交易根 

据实际实际合同约定执行。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协议于2015 年4 月1 日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并加盖公章成立且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协议期满 

双方如无异议，自动延期一年，且顺延次数不受限制。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本协议于2015 年3 月2 日，在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第四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本协议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通讯表决会

议方式进行审议，出席会议共15 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本协

议。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 

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12 日 


